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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h v˙ Austria

(卓主必須揭露駕駛人之義務與不自證己罪權案)

歐洲人權法院第一庭於2004/4/8 之判決

案號 ‥ 38544/97

林麗瑩* 節譯

判決耍旨
1.絨默權及不自證己罪權為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所保障之公平刑

事審判的核心領域。而不自證己罪權首在保障被告對其刑事控訴保持
絨默之意志 o

2.為取得相關資訊而使用強制力 ， 而該資訊不利於於當事人繫蜃
中或將至之刑事追訴 ， 或者是其他屬於歐洲人權公約第 6條所指的被
控犯罪 ， 即蜃有侵害發生o但不自證己罪並非當然禁止對當事人使用
強制力取得刑事程序關連外的資訊 。 然而在事後的刑事訴訟中使用以
強制力取得刑事訴訟法關連外不利當事人之資訊， 亦可能造成侵害o

3.縱然使用強制力係在刑事訴訟程序開始前，也可能構成對緘默
權及不自證己罪權之侵害 ， 但如果事後並未使用該強制取得之資訊追
訴該人，則仍須在該人負有之提供資訊義務(在本案即車輛所有人所負
揭露駕駛者之義務， 以幫助查清犯者不明之交通違規案件)，與事後可

能對其發動之刑事追訴問有具體的而非僅假設的關聯性存在 ， 方構成
侵害o

* 新竹圭也右食署主任檢察官 ， 國立臺戀大學法研所碩士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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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公約權利

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

事 寅

I˙本案背景
10﹒ 申訴人 W˙Weh 先生出生

於 1952 年 ， 住在 布列 根茲

(Bregenz) 0

11.1995年3 月 21 日布列根

茲 地方政府 (Bezirkhaupt﹒manscha赶)

寄達犯者不明的命令(未指名處刑
命令， Anonymverfngung) ， 裁處本

案申訴人奧幣 800 先令o理由為

1995年3 月 5 日一部登記為申訴

人所有之車 ， 其駕駛人行駛速度
超出該巿區時速 50公里速限，超

速達21公里0

12′申訴人並未遵行上開裁
處命令，致該命令失效(見下述段
落31)o

13′接著， 布列根茲地方當局

(依法)發動對犯嫌不明者超速的

刑事追訴， 並且，於1995年4月

7 日 ， 依汽機車法(Kraftfahrgesetz)

第 103條第 2項命該車登記所有
者即申訴人， 揭露該車當時實際
之駕駛人o 申訴人乃陳復係住

在" 美 國/德州 大學" 之"

C﹒K‧(完整的姓與名)" 為當時駕
駛該車輛之人o

14.1995 年 7 月 25 日 布列根

茲地方當局發出一假處刑命令
(Strfverf、ugung) ， 該處刑 命令係依

汽機車法第 103 條第 2 項 、 第 134

條科處申訴人900 先令罰金(易服
勞役54小時)0理由為申訴人提供
不明確之資訊。

15.申訴人對上開處刑命令

聲明不服01995年8月 22 日布列

根茲地方當局要求申訴人以書面

或到庭口頭陳述其抗辯o 惟申訴

人並未回應上開要求0

16.1995 年 9 月 18 日 布列根

茲地方當局發出一道刑罰確認命

令 (Straferkenntnis)確認之前暫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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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決定的假處刑命令並處申訴人

900 先令之罰金(易服勞役 24 小
時)o此外， 申訴人被命尚須支付
程序貴用 90 先令o 當局認定由申
訴人提供的資訊並不明確 o

17′申訴人對上述裁決上訴
至佛 阿 貝 格 (Vorar1berg) 行政獨 立
委 員 會(Unabh菖nigeT VerWa1tungs‧

Senat) o

18′1996 年 4 月 15 日 佛阿貝

格行政獨立委員會駁回申訴人的

上訴， 並命他須為程序費用支付

180 先令o在做出駁回決定之前委
員會曾開庭， 申訴人到庭陳述，
主張其提供的資訊已足夠明確0

19′委員會未採認申訴人之
抗辯， 並說明汽機車法第 103 條

第 2 項係耍求車輛登記之所有人

必須揭露駕駛者的姓名與地址 o

此外， 委員會引據行政法院的判

例法， 除完全未提供資訊外，所

提供之資訊如不夠明確 ， 均屬未

遵守上開第 103 條第 2 項之規

定o最後，委員會認為德州犬學

在德克薩斯州有 14 個不同的璩

點 ， 所以申訴人所提供的資訊確

實並不明確o

20.1996年6月 3 日申訴人向

憲法法院提起憲法訴願 o 申訴人
就獨立委員會的裁判品質及公平
審判程序提出幾個不同的訴訟爭
黑占o但對於汽機車法第 103 條第2

項的相關處罰具有憲法層次這一

黠上(見下述第 25 段)， 申訴人並
未提出絨默權與不自證己罪的爭
點 o

21.1996 年 11 月 26 日 憲法法

院以顯無理由駁回申訴人之憲法
訴願o

22.1997年6月 27 日行政法

院駁回申訴人依行政法院法第

33a 條的請求 ， 理由為該案刑度並

未超過 10，000 先令， 不具爭訟重

要性o

23.申訴人並未因超速而受
到追訴o

]I‧相關內國法

A˙ 汽機車法

24.1986 年修正之汽機車 法

第103條第2項 ， 規定如下︰

“經由車牌號碼確認之車

輛 ， 主管機關得要求有關在某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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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時 間 …係何人駕駛或何人於特

定日期之前在某特定地點…持績
停放該車 o 車輛之登記所有人…
必須提供該人之資訊 ， 包括姓名

及住址。如果車輛所有人無法提

供上開資訊， 必須告知主管機關

何人可以提供上開資訊 ， 該人亦

負有同一提供資訊予主管機關之

義務o 上述該等負有提供資訊義

務之人的陳述 ， 並不免除主管機

關在個案情況有必要時 ， 審查該

陳述之貴任o被要求的資訊必須
立即提出 ， 若該要求經書面送達

後， 必須於二週內提出 o被提出

的資訊必須以適切的方式記錄並

予以保存 o 主管機關要求此資訊

之權利 ， 優於(相對人所具有的)

拒絕提供訊息權利” o

25′在憲法法院於其1984年3

月 3 日的判決中 ， 將之前的類似
處罰規定， 以違反聯邦憲法第 90

條第 2 項有關特別是禁止以金錢
處罰 ，賦以被告自己入罪的義務

為由 ， 宣告達憲後，上述規定的

最終處罰 (u1timate sentence) ， 即被

立法為一具有憲法層次的規定0

26′在憲法法院於 1988 年 9

月 29 日的判決中 ，認為 1986年

修正的汽機車法第 103條第 2項
中的第 1 句到第3 句，與之前的
規定同樣達反聯邦憲法第90條第
2項及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所萼出
的不自證己罪權利 ，但因該條規
定的最終處罰具有憲法層次而獲
救o在獲得此一結論之前， 憲法

法院檢視第 103 條第 2項是否違

反了憲法的指導原則 ， 但結論是
否定的o

27. 汽機車法第 134條在關鍵
時點所通過的版本，規定對違反
本法規定的最高罰金可達 30,000

先令o

B˙有關行政不法的法律規定

28. 1987 年修正通過 的 行政

刑 法(Verwa1tungsstrafgesetz) ， 引 進

對行政刑事微犯， 可簽發未指名
處刑 命令(AnOnymVerfugung) 的 可

能性 O

29. 依照行政刑 法第 49a 條規

定， 主管機關得經由法規命令，

決定得做未指名處刑命令的微罪
範圍o

30. 主管機關如果不明何人

觸犯行政刑事微罪時 ， 得對推定



87

1000

31.

. 6
32.

6 103
2

6

A.

33. ( )
103 2

34. P., R. 
and H. v. Austria (
15135/89, 15136/89 15137/89

1989 9 5
62 319 )

Funke v. 
France ( 1993 2 25

A 256-A )

35. ( )

87

1000

31.

. 6
32.

6 103
2

6

A.

33. ( )
103 2

34. P., R. 
and H. v. Austria (
15135/89, 15136/89 15137/89

1989 9 5
62 319 )

Funke v. 
France ( 1993 2 25

A 256-A )

35. ( )

歐洲人權法院裁判選譯 (一) 87

知道何人犯罪之人發出未指名處
刑命令。該罰金額度不得逾奧幣

1000 先令， 且不得因不能執行而

轉為勞役處罰 o

31′未指名處刑命令不得視
為刑事起訴。對該命令無得請求

損害賠償o如罰金未於四週內繳
清 ﹐ 則該未指名之處刑命令即失

其效力 ， 並自動開始對犯罪者不

明的起訴程序 。 若罰金在四週內

繳清， 即無起訴， 而該未指名處
刑命令不會成為前科紀錄 ， 也不
會於再犯行政刑罰時 ， 被納為量

刑參考o

理 由

I˙被訴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

32′申訴人主張依照歐洲人
權公約第 6 條 ， 汽機車法第 103

條第 2 項所課予必須揭露駕駛其
車之人的義務'侵犯了申訴人的
緘默權及不自證己罪權 o上述公

約第 6 條與此有關的條文內容如
下 ‥

“當遭受刑事控訴時，任何
人均享有經由獨立並公正之法院
的公平公開審判 ， 才得定罪…"

A﹒當事人之主張

33. 申訴人主張(奧國)憲法法
院已經將汽機車法第 103 條第 2
項的二個修正前的規定內容均宣

告達憲無效， 因為課予車輛登記

所有人必須揭露在某個時間係由

何人駕駛其車輛的義務， 已侵犯

了不自證己罪權o 而現行的條文
仍維持相同的內容， 僅立法者透

過將相關處罰規定宣示成具有憲

法層次的規定 ， 而使其免除於憲

法法院之審查o

34ˍ此夕卜， 申訴人爭執 R, R˙

岫昂 H 竑 /1枷#… 一 案 ( 案 號

15135/89﹐ 15136/89 及 15137/89，
本院於1989年9月 5 日之判決，
公報 62 卷， 第 319 頁)不再具關聯
性， 因為該判決是在本院刪刀触挽

F厂邳眈€ 判 決(於 1993 年 2 月 25
日 ， A 集 256ˉA 號)之前 ， 且該案
中法院僅審查車輛登記所有人揭

露實際駕車人的義務是否違反無

罪推定原則 o

35.(奧地利)政府則辯稱緘默
權並非絕對之權0而在本案中 ，
申訴人不能提供足夠資訊一節 ，
並未使主管機關獲致申訴人即犯

了超速駕駛的罪名 o 事實上他並

非因超速駕駛而受處罰 ， 而係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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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其未能提供明確訊息 ， 違反汽
機車法第 103 條第 2 項規定而受

罰 o在這樣的脈絡下，對於申訴
人是否可以主張他是不自證己罪

權利遭受侵犯的被害人﹐(奧地

利〉 政府表示懷疑， 因為他提供

當局的資訊雖不明確， 但卻清楚

表明他並非相關時問駕駛該車的
人 o

36′再者 ， (奧地利〉 政府引

用歐洲人權法院的案例法(R】 R'
硼d 庄 ‥ ˊ4枷#…﹐ 如 上 引 處 ﹔

D枷c力€Z v. ˊ4枷#…﹐ 案號 152Z6/89﹐

本院於 1989 年 10 月 11 日 判決) ，

該等判決均尊重因違反汽機車法
第 103條第2項所定的處罰 ， 以
及維也納停車貴法中類似規定下

的處罰 ﹐ 認為未違反歐洲人權公

約第 6 條 0

37﹒ 〈奧地利〉 政府也區隔本

案與本院認定侵犯絨默權的案件

(特別是刪妣 案 ， 如上引處， 以及

最近的 見解 ' ﹝冗B' 帆 曚W董ZZ€厂Z繩刀邸﹐

案號 31827/96﹐ 歐洲人權法院判

決彙編 ECHR 2001ˉ]II) ， 其區別

在於本案申訴人的選擇並非被限

制在保持緘默‵ 否則就處罰或者

認定有罪0他仍保有自由 ，或者

揭露實際駕駛者的第三人姓名與
地址 ， 或者陳述該車被不知名者

未經其同意而使用 o此外， 申訴
人可能間接承認的罪名 ， 以及因

汽機車法第 103 條第 2項所加諸

的處罰 ，均不具嚴苛性質o

38.最後，超速經常導致重大

車禍 ， 因此就追訴交通超速的公

共利益而言 ， 系爭規定可取得公
共利益與車輛所有人絨默權二者

問的適當平衡，所以也顯得系爭

規定是符合比例的 o

B﹒本院之認定

39.本院重申 ，雖然在公約第

6條中 ，並未特別提及絨默權及不

自證己罪權 ，但二者受到普遍承

認為國際性的標準， 是公約第 6

條所提公平審判的核心 ， 其理由
之一特別是 ， 保障被告對抗當局

不當的強制 ， 藉此避兔司法的不

公，並使公約第 6 條的目標充分

實現(參見 ﹐/0力刀 M蒯厂厂邳〕/ 挽 旃€

U刀Zz€(/K乏〝gd()町，l996年2月 8 日

判 決﹐ 公報 1996﹒ I ﹐ 第 49 頁， 晝

45)， 不自證己罪原則要求，特別

是刑事案件的追訴中 ， 不得為證
明被告犯罪 ， 而使用強制或以違

反被告意志的壓迫手段0在這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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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義上， 此一權利與公約第 6 條
所含之無罪推定原則緊密相述(參

見 馥邳黴刃邸€陬 \乙 旃€ U刃董形昂 Z〈乏刃g邸0胴'

1996 年 12 月 17 日 判 決, 公報

]996‧IV， 第 2173一74 頁， 琶 46…

嵐€邳刀€〕/ 腐刀鳳 MCG…刀刀€陬 ˋ之 Z厂Z魔刀昂﹐

案號 34720/97﹐ 邑 40 ECHR 2000ˉ

XH﹔ 上引』亙一案' 琶64)o

40′不自證己罪權主要涉及
保障被告保持緘默的意志( 上引

曚邳唰邸€陬 一案， 第 2064 頁﹐ 晝 69;

上 引 H€邳刀€〕/ 邳刃邸 MCG腸加刀€卹 一案'

晝 40) o

41′細言貢本院的案例法，在認

定述反緘默權與不自證己罪的判

決上， 可顯現出兩類型 o

42′第一種類型 ， 是涉及某人

在繫屬中或將可能進行的案件

中 ， 為取得可使該人入罪的資

訊， 而使用強制方式0或換句話

說， 在此所謂追訴該人犯罪的追

訴' 必須是公約第 6條第 1 項意

義下的追訴(參見 F黴刀/€€ 案， 第 22

頁﹐ 琶 44… H€邳刃€J/ 魔刃昂 MCG…刀刀€陬

案﹐ 琶 琶55一59… 苾B˙案， 晝 晝66一7l)

均同上引)o

43.第二種類型 ， 是涉及將強

制取得案情以外的入罪資訊 ， 使

用在該後績而至的刑事訴訟上的

案件(上引 鼬枷d咖 一案， 第 2064

頁， 巹 67; 五又乙， 邳刀緻/ 0磡€陬 V' 赫€

U刃董Z€乙/ /〈云刀g乙/0刑﹐ 案號 29522/95，

琶 琶 82ˉ83﹐ 2000ˉD〈) o

44.然而 ， 依照本院的案例

法， 不證己罪權本質上並不禁止

使用強制力所取得案情以外不利

被告的資訊o

45. 例如 ' 在 Saunders 案中 '

申訴人被耍求回答有關其公司及

其財務事務的問題 ， 否則將受到

最高可達 2 年徒刑的刑罰 ， 法院

並不認為此有述反公約第6條第1

項 的爭點(曚邳唰邸€陬 案， 同 上引 註…

上 引 五'又乙' 邳刀乙/ 0齁€陬 案, 琶

100)o此夕卜'在最近的一個案件

中 ， 本院認為要求對稅務機關就

其資產提出說明，並不生公約第6

條第 1 項的爭議，縱然在不述上

開規定提出說明的情況下將伴隨

有刑罰 ， 而申訴人也確因不實陳
述而受罰 o 本院也認為針對申訴
人並無繫蜃中或將繫屬之刑事訴

訟， 而且如果申訴人為避免財稅

機關有導致其遭受刑事追訴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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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揭露行為 ， 而說謊， 此並不足

以構成主張不 自 證己罪(參見

/lZ/€刃 耽 仇€ U刀#€乙/ K乏刃g昴0刑(d€c')﹐

案號 76574/Ol ECHR 2002ˉV皿) o

確實 ，對主管機關有告知義務，

是許多締約國內國法秩序的共同

特點 ﹐ 而所涉及的議題也很廣泛

(參見例如﹐在特定情況下，有義

務對警察表明個人身分， y邸鹵乏Z€﹏

眈 D€刀刑繩厂尢 案號 52792/99， 琶 34，

25﹒09﹒2003) 。

46′再者， 本院贊成緘默權及

不自證己罪權並非絕對 ， 例如以

被告保持緘默而進行推斷是可受

允 許 的 (邸€邳刀€﹞/ 邳刀乙/ MCG…刀腑陬

案﹐ 琶47 中引 用 ﹐/0乃刀 M例厂厂硼 一

案﹐ 如上引﹐ 第 49 頁， 晝47)o如

果將不自證己罪與無罪推定緊密
連結，很重要的必須在此重申 ，

公約第 6條第 2 項原則上並不禁

止'在刑事法上使用推定( 參見

鹵邳岫涉翩伽 耽 F厂魔刃C€﹐ 本院 1998 年

10月 7 日判決,A集 第 141 號﹐ 第

15﹐ 28 頁) o

47′本院注意到在此脈絡

下 ， (奧地利〉 政府引述本院案例

法 ， 如上所引 R】 R˙ 硼d 嵐 挽

紝岫紘加 一案，得出 汽機車法第 103

條第2項之規定(目前系爭的條文
版本)，相當於推定車輛所有人負

有使用該車的貴任 ， 否則他必須
提出貴際使用者的身分。

48.惟(上述)這個論點並未說

服本院， 因為汽機車法第 103 條

第 2 項之規定並非確認車輛登記

所有人為駕駛人這樣一個推定 ，

也不允許逕起訴車輛登記所有

人， 除非該等交通犯罪的駕駛係

經其同意的 o此外﹐ 申訴人也正

確的指出，RR﹒岫d亙案是在本院

F黴〝/《 案判決之前o 一件隨後而做

的判決 ， 該判決就有關車輛所有
人因拒絕揭露該車遭查獲超速當

時，係何人駕駛車輛， 而科處罰

金一節(跖… 70町0鹵 悅 Sp邸加， 案號

23816/94﹐1995 年 5 月 17 日 ﹐ 公報

81， 第 82 頁)'在此也不具標竿
性 ， 因為該案中本院僅單純依循

之前的方法， 並未就 F腮〝尤€ 案判

決中所可能的暗示進行審查o 因

此本院在本案將就 F腮刀尤€ 案以及

其後案例法指出的爭黠 ， 進行審
杏 o

49.在回到本案事實之前 ， 本
院重申 ， 源於個人申訴的訴訟

中 ' 法院必須儘可能廣泛將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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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具體個案的可能性納入(例如參

見 ˋ又B˙一案﹐ 如上引， 晝63) ， 畢

竟 ， 在本案情況僅受請求判斷申
訴人之緘默權與不自證己罪權，

是否受到侵害o

50﹒ 申訴人申訴的核心， 是其

未能提供資訊而受罰 ， 而該資訊

係可能使其在超速的刑事案件關

連中 ， 自證己罪o然而 ， 不論是
在申訴人被要求揭露何人駕駛其

車輛的時點或在此之後 ， 這些訴

訟均不是針對申訴人所進行的 o

51﹒ 因此， 本件並非蜃於一個

涉及使用強制力取得資訊的後績
刑事訴訟(參見上述案例 ， 第 43
段) o

52′更且， 本案也不同於下述

類型的案件，這類案件中 ，有刑

事訴訟進行中或將有刑事訴訟的

人， 被以科刑罰強迫提供具有使

己入罪的資訊o在 工B˙一案(如上

引)， 當 申訴人受要求提供其投資

事項時 ， 對申訴人的逃稅訴訟與
核稅訴訟就被混淆了 o而在 F黴刀/€€

及 H€邳刀€〕/ 魔刀昴 MCG蒯加刀€墓 (均如上

引)案中 ， 均屬在申訴人被耍求提
出有使己入罪潛在危險的資訊

時，將有針對申訴人刑事訴訟，
雖然該等訴訟後來並未正式開

啟o在 F黴刀/€€ 案中 ， 關稅主管機

關對申訴人認有一特別的嫌疑 ，

而在 囧€邳刀€〕/ 邳刃邸 MCG冽…刀€曚 案

中 ， 申訴人已因涉嫌恐怖行動而

遭逮捕 o

53.在本案中，當主管機關依
汽機車法第 103條第 2項耍求申
訴人揭露何人於1995年3月 5 日
駕駛其所有之車輛時，該有關超
速的訴訟係針對犯嫌不明者0 當
時很明顯的 ， 並無針對申訴人超
速的訴訟進行中 ， 甚且也不能說
主管機關並未握有任何針對申訴
人的可疑事證而可能進行相關追
訴o

54.並無跡象顯示 ，在照歐洲

人權公約第 6條第 1 項意義下，

申訴人有受到責質影窖 ， 致以超
速罪名 追訴(參見 亙€邳刀€y 硼d

McG黴加€鹵鹵案 ，如上引 琶4l， 含該

案所引用鼬仰€s一案，亦如上引 ，

第2l72 頁 ， 琶42 )o在此僅係以

申訴人作為車輛所有人的能力 ，

要求其提供資訊0 而且， 申訴人

所受要求僅一單純事貴_即何人

駕駛其車輛_這資訊本身並非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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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申訴人入罪 o

55﹒ 除此之外，本院也注意到
一黠 ， 雖然這點本身並非決定性

因素﹐ 即申訴人並未拒絕提供資
訊，卻提出一個當時駕車者係他
人而免除自 己罪貴的資訊給當
局 o 申訴人係因未指出完整的第
三人地址 ， 而提供不明確資訊予
主管機關 ，依汽機車法第 103 條
第 2 項而受罰 o 申訴人既未在國
內的訴訟中 ，也未在本院審理
中，陳述自 己為犯(超速)罪當時該
車的駕駛者0

56′本院重申 ，本案並不能主
張有公約(保障之權利)或者潛在

有對公約(所保障權利之)侵害(參

見 刑況飢啷 刑黴飢刀昴尥 ^~「0€厂董刃g ˋ之 旃€

U〝Zz€(〕/Z〈Z〝gd0…，1989年7月 7 日

之判決，A 集 第 161 號， 第 35

頁， 晝90)o本院認為在此案中 ，
申訴人根據汽機車法第…3條第2

項必須揭露駕駛其車輛之人的義
務 ， 與可能發生針對申訴人超速
的刑事訴訟問的關連 ， 仍是遙遠

且蜃假設性的 o然而 ，如果使用

強制手段取得的資訊與這類的刑

事追訴沒有具體關連 ， 就無法提

起有關緘默權及其不證己罪權的

爭點o

57.綜上所述， 本案並無違反
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1項 o

本院因上述理由 ﹕

1˙ 以 4 比3 之表決認定本案

並無達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
工苜o

/‵

法官 L0renzen 、 Levits 及 I﹣Iajiyenz

之聯合不同意見書
基於下述之理由 ， 我們並不

贊同多數意見所認為的本案無違
反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l項 ﹕

1. 多數意見係認為本案不同
於某類案件 ， 這類案件中係有刑
事案件進行中或將受刑事追訴之
人，被迫以刑罰必須提供具有自
證入罪可能性的資訊(參見上第
52段所述)0縱然我們同意在不同
案件中的申訴人並非在相同的處
境，但我們並不認為就是否存在
刑事追訴一點上來區分這些案件
是正當的o若探究表象後面的實
際情況 ， 針對申訴人超速的刑事
追訴是具有一些可能性的預期0
我們的看法認為 ， 依照汽機車法
第 103條第2項的耍求，其實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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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超速刑事追訴的開端(參見

D€W€€厂 ‥ B€/g加奶﹐ 本院 1980 年 2

月 27 日判決﹐ A 集 第 35 號﹐ 第

23ˉ24 頁， 晝 晝44ˉ45)o 當申訴人

被要求揭露在超速的特定時點

內 ， 何人為該車駕駛人時 ， 其即

已處在必須提供潛在自入己罪的

資訊， 若保持緘默，將受到高達

罰金30﹐000 先令處罰的處境， 無
足置疑的 ， 眼前就對象不明的超

速刑貢追訴，將轉變成對申訴人
因其同意駕駛該車的刑貴追訴，
因而對此刑事追訴提供了不利申

訴人的主要元素0在這些考量

下 ， 我們的意見認為申訴人是實
質受到影響 ， 也就是一旦其被要

求應揭露何人駕駛該車 ， 即第將
受到 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l 項

意義下的超速刑貴追訴0(參見
潞€邳刀€y 硼d Mcg黴…€腮 案﹐ 如上引 ﹐

琶41， 含該案所引用 8€W邸 一

第， 亦如上引 ， 第 2172 頁 ， 晝42)o

至於事實上最終並無對申訴人的

超速追訴 ， 並不會變動申訴人被
害者的地位(參見刪刀触案 ，如上

引 ' 第 20 頁 ' 琶39， 及旦…刃刀 \之

z，€岫刀昂﹐ 案 號 36887/97﹐ 躉 邑

43一46) o

2˙在涉及使用強制力取得資

訊的案件中 ， 法院會審查加諸被

告的強制力的程度 ， 是否破第了

不自證己罪特權及緘默權的根本

(參見 亙€邳刀€y 硼d Mcg…刀€皿 案﹐

如上引﹐ 晝 晝48 及 55， 含該案所

引用 F邸刀尤€ 一案， 亦如上引 ， 第

22 頁， 晝44 及引用 `/0加 M黴，，呶

一案， 亦如上引 ， 第 50 頁， 躉49)o

而是否有權利侵害的關鍵在於，

是否被告已無其他選擇 ， 而只能

在打破絨默提供可能自入己罪的

資訊 ， 或者是接受因未能提供上

述資訊而處的罰金或牢獄之刑 o

確實 ， 本案申訴人並非因保持緘
默而受罰 ， 而是因為提供第三人

的人名 、住址不完整而受到處

罰 ，但這可能是因為申訴人為了

保護自己避免遭到超速追訴， 而

也無其他跡證顯示本件可排除申

訴人本身可能為駕駛人0 因此 ，

我們無法認同 (奧地利〉 政府方

面認為本第事第上申訴人既然非
駕駛人 ， 即不可能自證入罪的論

點 o如果是要評估自證己罪的可

能性風險， 我們認為並無理由區

別車輛所有人拒絕提供任何資訊

的處境 ， 與車輛所有人提供錯誤

或不充分資訊的處境。 然而 ， 下

述的處境則有所不同 ， 即基於證
據顯示，很清楚的車輛所有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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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係駕駛人， 也因此不可能因

強迫其指出駕駛人而有自證其自

己超速罪的風險o

3′政府方面看來是在主張，

本案所使用強制的程度，就其僅

涉及性質輕微的處罰而言 ， 應無

足夠的重要性 o確貴本院之見解
認為並非任何用 以激發個人提供

當局一可能使用於刑事訴訟中的

資訊的方式均必須被認定是不當

的強制(參見上引 /lZZ€刀 案)o在本

案中申訴人承擔被罰最高可達 3

萬先令的風險，且貴際上確實因

未履行義務被罰了 900 先令以及
24 小時的監禁o我們認為雖然本

案涉及的處罰比起其他案件中的

處罰較不嚴厲(如在 F黴刀/€€ 案中的
累 進式處罰 ， 在 H€岫€y 硼昴

Mcg腮刀馴 案中的六個月監禁期的

處罰 ， 及在 』B】案中的重榎處
罰)， 但仍無可否認， 本案的處罰

帶有一定程度對申訴人的強制 ，

而足以破壤不自證己罪特權及緘

默權的真正本質 o

4′最後， 我們無法認同政府
方面的下述論點 ， 即追訴超速犯

罪的公共利益重於車輛登記所有

人不被迫在此犯罪上自證己罪的

利益 ， 對此公益而言 ， 賦予車輛

登記所有人揭露實際駕駛人之義

務是符合比例的0公約第 6 條包

含不自證己罪的公平審判原則的

一般性要求， 適用於所有類型犯

罪的刑事程序 ， 在最簡單與最複
雜的案件上也無不 同(參見

肋枷昂唰 案 ， 同上引 ， 第 2066 頁 ，

薑74)o 當然不可忽略的是，雖然
像超速之類交通犯罪的追訴 ， 本

質上經常是輕微的 ， 目的在於避

兔交通意外以兔傷亡，但是，像
汽機車法第 103 條第 2項這樣的

規定， 可能形同對車輛登記所有

人， 因在特定犯罪時駕駛其車
輛，為經其同意， 而課以罰金刑
貴o 車輛所有人因此必須提出有

關該超速訴訟的主要證據， 因而

造成隨後針對自 己的刑事訴訟有

限的辯護可能0就此而言 ，對緘

默權的侵害，看起來並不恰當0
因此， 我們認為追訴交通犯罪的

重要公共利益並不能正當化偏離

基於公平審判導出的原則(參見

m腮m枷 m黴m〝d岫 鼬﹏咖翩 等 案 ，

如上引 ， 琶 74 有關 共同 詐欺犯

罪 ' 及 囧€邳刀€〕/ 邳刀邸 MCg例刀€卹 案 '

如上引 ， 琶58，有關恐怖份予之

犯罪)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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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˙綜上所述，我們認為本案
有侵害申訴人受公約第 6 條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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